
    福清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    行政处理决定书

    ．    I

    融市监大队处理[2024]2号，

    当事人：福建省福凯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，类型：有限

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350181MA32DYWJ7B，住所：福建省福州市福清市龙山街道

云亭小区51号。

    法定代表人：陈为善，性别：男，民族：汉，居民身份

证号码：

    2024年4月3’日，执法大队接到局办公室转来的有关福

建省福凯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（已注销）股东王小亮申请撤

销注销企业登记的相关材料。

    承办人员多次联系福建省福凯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（已

注 销 ） 法 定 代 表 人 陈 为善 ， 均无 法 联 系上 陈 为善 。

    我局于2024年5月8日向福清市人民法院发出《协助

调查函》-份，以确认申请人王小亮提供的《福建省福清市

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》【(2022)闽0181执2140号之一】的

真实性，2024年5月1 7日，我局收到福清市人民法院回复

的<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》【(2022)闽0181

执2140号之一】原件。2024年5月21日，本案调查终结。

    经查，当事人于2021年12月27日向我局申请并完成公司

注销登记。当事人在办理注销登记时，提交了《简易注销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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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投资人承诺书》等虚假材料，隐瞒与林世法仍存在未清算

完结的债权债务的重要事实。

   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为证：

    1．《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》【(2022)闽01 81

执2140号之一】原件1份，证明当事人申请简易程序办理注

销 登 记 时 仍 存在 未 清 算 完结 的 债 权 债务 的 情 况 ；

    2．当事人《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》、《简易注销全体投资

人承诺书》调档件1份，证明当事人申请简易程序办理注销

登记时提交虚假材料隐瞒存在未清算完结的债权债务的事

实勾选“无债权债务”项的情况。

    本局认为：因当事人在办理公司注销登记时提交虚假材

料，且当事人股东王小亮提出撤销注销申请，属于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四十条第一款“提交虚

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市场主体

登记的，受虚假市场主体登记影响的自然人、法人和其他组

织可以向登记机关提出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的申请。”所指的

情形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四

十条第二款“登记机关受理申请后，应当及时开展调查。经

调查认定存在虚假市场主体登记情形的，登记机关应当撤销

市场主体登记。相关市场主体和人员无法联系或者拒不配合

的，登记机关可以将相关市场主体的登记时间、登记事项等

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，公示期为45

日。相关市场主体及其利害关系人在公示期内没有提出异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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